
國立中山大學學生註冊須知 
(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春季班外籍新生適用) 

※註冊網頁：教務處首頁－學生專區－相關系統－【網路註冊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4 年 12月 30 日編製 

※輸入帳號密碼登入網路註冊網頁後，請於註冊日(115 年 2 月 23 日)前完成註冊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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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號查詢：115 年 2 月 3 日於【網路註冊】開放查詢。 

二、保留入學申請相關事宜：辦理保留入學前，請先完成網路註冊程序、繳交學歷及身分證影本。 

項
目 

說 明 
承 辦 單 位 

本校總機 

(07)5252000 

申

辦

時

程

與

方

式 

一、受理時間：115 年 2 月 3日至 2月 23 日（註冊日），逾期無法受理。 

二、依學則第 23 條，僑陸外籍生因故無法按時報到者，得於入學註冊日前(2 月 23 日)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

資格。 

三、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，得申請保留一學期或一學年。 

四、本校招生簡章中規定不可保留入學資格者，從其規定不得辦理保留入學。 

五、辦理流程：請先至教務處首頁／表單下載／學籍相關文件(在校生)網頁，下載並填具【新生保留入學資格

(延長保留入學資格)申請書】，攜帶上述相關證明文件，經系所承辦人及主管簽核後，將文件送至教務處

註冊組提出申請；經核准者，毋須繳交任何費用。 

六、委託他人辦理保留入學者，須另附委託書；未滿 18 歲學生欲申請保留入學，需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名。 
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分機 2121-7 

三、休學相關事項：系統於 2月 3日開放 

項
目 

說 明 
承 辦 單 位 

本校總機 

(07)5252000 

申

辦

方

式 

一、新生入學第一學期，於可查詢到學號起，須先行完成『網路註冊』流程後，始得申請休學，如於註冊當日

【2月 23 日(含)】前辦妥休學手續者，依規定免繳學雜費。 

二、請先至教務處首頁／學生專區／休學網頁／休學線上申請系統，登錄填寫申請資料，下載並列印【休學申

請書】及【離校手續單】，併同證明文件(懷孕、育嬰、兵役、健康狀況等，其餘免附)，經「系所」及「

各行政單位」核章後繳至教務處註冊組收件方完成辦理程序。 

三、委託他人辦理休學者，須另附委託書。 

四、線上填寫後一週之內完成休學申請審核且辦妥離校手續者，休學申請日即為退費基準日；逾期以註冊組受

理離校手續之休學核准當日為退費計算基準日。 

五、辦妥休學程序後，已繳交之學歷證件查驗完成，將於 3月中旬後陸續寄回。 

六、115 年 5 月 29 日為學生申辦休學截止日。 
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分機 2121-7 

退

費

說

明 

一、115 年 2 月 23 日(含)前申請休退學，且於一週內(含申請日)完成休學申請審核及離校手續者，免繳學雜費

；已繳費者，全額退費(平安保險費除外)。 

二、115 年 2 月 24 日至 4月 1日(含)申請休退學，且於一週內(含申請日)完成休學申請審核及離校手續者，採

學雜費核算者，學費、雜費各退還三分之二；採學雜費基數、學分費核算者，退還學雜費基數、學分費各

三分之二。 

三、115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8 日(含)申請休退學，且於一週內(含申請日)完成休學申請審核及離校手續者，採

學雜費核算者，學費、雜費各退還三分之一；採學雜費基數、學分費核算者，退還學雜費基數、學分費各

三分之一。 

四、115 年 5 月 9日至 5月 29 日申請休退學，且於一週內(含申請日)完成休學申請審核及離校手續者，所繳學

費、雜費、學雜費基數、學分費，概不予退還。 

※逾申請日一週後辦理者，以註冊組受理離校手續當日為退費計算基準。 

總務處 

出納組 

分機 2323 

 
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index_eng.asp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newstu/stu_new.asp?action=14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5-1003-19659,c314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regs.nsysu.edu.tw/rule/rul_vie?rul=20190920102213&dep=20190816110743016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5-1003-19659,c314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5-1003-19659,c314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5-1003-19669,c314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12-1003-325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index.asp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12-1003-3255.php?Lang=zh-tw
http://www.stuapp.nsysu.edu.tw/stuapprep/studentApplication.asp?selform=e2
http://www.stuapp.nsysu.edu.tw/stuapprep/studentApplication.asp?selform=e2
http://www.stuapp.nsysu.edu.tw/stuapprep/studentApplication.asp?selform=e2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5-1003-19669,c3145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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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註冊、繳費方式及相關事項： 

區
分 

辦 理 事 項 說 明 
承 辦 單 位 

本校總機 

(07)5252000 

註 

冊 

日 

前 

確 認 個 人 

基 本 資 料 

請於 115 年 2 月 3日至 2月 23 日（註冊日）前至【網路註冊系統】完成個人基本資料確認，

此項目每學期皆須重新確認一次。 

**完成當學期繳費註冊並確認此項目後方能申請【在學證明】。 
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分機 2121-7 

選 課 

一、選課前，請詳閱選課須知。選課分初選與加退選兩階段進行，作業時間及相關事項，依

選課須知規定辦理。 

二、選課期間相關資訊，於教務處網頁統一發布。 

三、選上機率相同，不需急於各階段開始時上網，上網選課前請先查妥課號再選課。 

四、教務處依節能減碳原則，不發放紙本選課紀錄。加退選結束後，請依規定時間上網確認

個人選課紀錄，逾期未於系統確認者，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，並依學則規定及教務

會議決議不再受理更改。 

教務處 
課務組 

分機 2131-4 

註 

 

 

 

 

冊 

 

 

 

 

日 

 

 

 

 

前 

繳交學雜費 

一、『學雜費繳交』：依據國立中山大學 114 學年度【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】繳費，詳細

資訊請詳閱【學雜費專區】。 

二、為落實節能減碳、因應電子化潮流，學雜等費繳費訊息採 E-mail 通知，不再寄發紙本。

請學生逕行列印及查詢繳費狀況。(網路註冊網頁登入→繳交學雜費/列印繳費單) 

(一)列印及查詢繳費狀況管道：請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及查詢繳費狀況。 

(二)姓名為罕用字型配合事項：請自教務處下載專區，依據造字檔安裝說明，安裝『教務

處造字檔』。 

三、本校採單一窗口，出納組整合各項費用，請學生於學號確定後，逕行上網列印繳費通知

單，於繳費期限前（115 年 2 月 23 日 15：30 以前）完成繳費（辦理就學貸款學生無需先

行繳費，請依規定時間上網登記，並持繳費單至高雄銀行對保）。 

四、繳費方式：(繳費操作程序請詳閱自行列印的繳費通知單或總務處網頁/出納組/在校學生

/學雜費資訊專區) 

(一)現金繳款：臺灣銀行各分行、郵局、統一、全家、OK、萊爾富等超商繳款。 

(二)網路轉帳繳款：網路銀行、e-Bill 全國繳費網等繳款。 

(三)自動提款機（ATM）轉帳繳款。 

(四)行動支付：臺灣 PAY、一卡通 MONEY、街口支付、悠遊付等繳款。 

(五)信用卡繳款(學校代碼：8814600786) 

1.使用電話語音繳款，電話：(02)2760-8818。 

2.網路轉帳繳款(含銀聯卡)：【網頁連結】。 
五、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，如逾期未繳費，依【本校學則】第十條第一

項第二款辦理（教務處首/本校學則/法規專區/國立中山大學學則）。 

六、『學分費繳交』：請先於註冊日前完成註冊(學雜費繳交)，俟加退選確認後，由教務處

課務組 E-mail 通知學生網路列印並繳交學分費。 

七、關於繳費單列印、或任何繳費問題，請至出納組（行 3002 室），或電洽出納組 07-5252000

轉 2323，將有專人協助相關事宜。 

八、『繳費證明』：請於繳款入帳後，逕行上網列印繳費證明。 

(一)網頁連結：【學雜費繳費單列印暨繳費制況查詢】 

(二)查詢繳費狀況: 

1.臺銀臨櫃繳款、ATM 轉帳、網路銀行轉帳、信用卡繳款:2 個工作天。 

2.超商、郵局繳款、行動支付：5個工作天。 

總務處 

出納組 

分機 2323 

 
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index_eng.asp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5-1003-20388,c293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6-1003-358043,r717.php?Lang=zh-tw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12-1003-3288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
https://tfstu.nsysu.edu.tw/tfstu/tfstu_login2.asp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12-1003-18031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is.nsysu.edu.tw/ONAMS/apply_index.php?ONA_ITEM_NO=0H01004&CTYPE=A
https://payroll-oga.nsysu.edu.tw/p/406-1101-193321,r3813.php?Lang=zh-tw
https://www.27608818.com/
https://regs.nsysu.edu.tw/rule/rul_vie?rul=20190920102213&dep=20190816110743016
https://regs.nsysu.edu.tw/rule/file/202503211732550254.pdf
https://tfstu.nsysu.edu.tw/tfstu/tfstu_login2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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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分 

辦 理 事 項 說 明 
承 辦 單 位 

本校總機 

(07)5252000 

註 

 

 

冊 

 

 

日 

 

 

前 

團體保險費 

一、每位同學應繳學生團體保險費(含休學學生)，逾期未繳費視同放棄學保，如遇有疾病或事

故時將不得申請理賠。 

二、自願放棄參加學保者，請於 115 年 2 月 26 日前，填妥放棄學保聲明書連同學生證至學務

處校園組辦理。 

學生事務處 

校園組 

分機 2909 

健 康 檢 查 

一、健康資料卡(問卷)請於【網路註冊系統】登入->（新生健康檢查）項目，完成填寫。 

二、請自行雙面列印〔健康檢查記錄表〕，並持表單依下列方式完成所有項目。 

(一)自行前往本校簽約之醫院–健仁醫院完成健檢。 

(二)自行於全台公、私立地區醫院(不含衛生所)完成健檢。 

三、健檢紙本報告請於 115 年 3 月 20 日前自行繳回或請系辦轉交學務處諮商與健康促進組(

健康中心)。 

☆更多資訊放置在學務處諮商與健康促進組網頁->【新生健康檢查】，請務必參閱! 

學生事務處 

諮健組 

分機 2252 

分機 2250 

住 宿 外籍新生住宿申請請先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出，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配合需求辦理。 

學生事務處 

宿舍服務組 

分機 2920 

填 寫 自 傳 請於 115 年 2 月 3日至 2月 23 日前至【網路註冊系統】完成填寫。 

學生事務處 

校園組 

分機 2902 

外籍生醫療 

保 險 費 
外籍生已於校外加保請於 115 年 2 月 23 日前持繳費收據及全民健保加保證明至國際事務

處僑外生與陸生事務組辦理保險相關事宜。 

國際事務處 

僑外組 

分機 2244 

註

冊

日 

註 冊 

一、網路註冊：請於 115 年 2 月 3日至 2月 23 日，完成學雜費繳交及網路註冊流程。 

二、領取學生證：**請先完成網路註冊及繳交學雜費，至國際處領取學生證。 

【未繳交居留證學生，僅得先領取臨時學生證】 

三、學雜費繳費狀態查詢：請於繳款完成後 3至 5個工作天，再至網路註冊網頁查詢。 

四、開始上課日期：115 年 2 月 23 日（星期一）。 

國際事務處 

僑外組 

分機 2242 

 
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分機 2121-7 

附

註 
在 學 證 明 

一、請先完成【繳費註冊】及【確認個人基本資料】後方能申請。 

二、本校【在學證明】有以下三種形式，學生可依需求擇一方式申請： 

(一)自行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（依原比例黑白影印），至註冊組蓋【在學證明章】 

(二)於網路註冊系統自行產生【電子版在學證明】 

(三)臨櫃或線上申請【紙本 A4 中英文版在學證明】 

**紙本在學證明建議臨櫃申請，申請當下即可取件，較為快速。(線上申請郵寄約一週) 

三、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之學生，如網路註冊仍顯示「否」，請持「繳費收據」至教務

處註冊組領取「註冊程序單」，再經出納組確認完成繳費後始可申請在學證明。 
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分機 2121-7 

 
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index_eng.asp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
https://ccd-osa.nsysu.edu.tw/p/412-1091-2395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ccd-osa.nsysu.edu.tw/p/412-1091-2395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index.asp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index.asp
https://oaa.nsysu.edu.tw/p/406-1003-194853,r702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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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分 

辦 理 事 項 說 明 
承 辦 單 位 

本校總機 

(07)5252000 

附 

 

 

 

 

 

註 

新生E-mail 

一、全體新生 Email 帳號均由圖書與資訊處統一於開學前建置完成，學生們不需另外申請。 

二、校內重要通知都將以電子郵件寄給各位學生，請務必常接收信件。 

三、新生請登錄〔本校選課系統〕點選右上方【個人工具箱】，再點選【修改基本資料】進

行【常用信箱】設定為非學校的個人常用信箱。 

四、新生請至〔電子郵件網頁〕點選 【學生信箱(@student)】-【設定信箱密碼 | Set E-mail 
Password】，系統將提示使用者輸入學號、身分證字號及生日，經確認無誤後將【變更密

碼連結】寄至【常用信箱】，至【常用信箱】收信，點選【變更密碼連結】並輸入新密碼

，即可完成變更密碼作業。 

五、如以上步驟仍無法登入，請攜帶學生證至本校圖書館 4樓資訊安全組請求協助。 

圖資處 

資訊安全組 

分機 2522 

學生會會費 

一、依大學法第 33 條第 3項規定，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成員，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。 

二、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，繳交學生會費非註冊之必要條件，學生得自行斟酌並請

與貴家長討論後再行繳交。 

三、依大專校院學生會運作原則第 6 點規定，學生會會費配合學生會會長任期，每次收費最

長不超過一學年。 

四、請至【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】下載 114 學年度學生會會費繳費單（代收類別 149502）

，如已繳交 114 學年度學生會會費者不需辦理本項。 

五、如有特殊情形欲辦理退費者，相關規定請參照《國立中山大學學生會經費管理辦法》。 

六、聯絡學生會：【學生會 FB 粉絲團】。1 

學生事務處 

分機 2906 

注 意 事 項 

一、如無健保之外籍新生，需檢附自入境當日起至少 6個月效期之醫療及意外保險證明。 

二、境外學生入學時，須繳交國民身分證、外僑居留證影印本及陸生就學入出境證；如無上

項證明者，可暫憑入境證副本或護照影本註冊。 

僑外組 

分機

2241(僑) 

2244(外) 

2244(陸) 

新生繳交學歷文件所載姓名、出生年月日與身分證等資訊不符者，請回母校申請補發學歷

文件，並於註冊日(115 年 2 月 23 日)前重新繳交。 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分機 2121-7 

一、本校實施車輛管制以維護校園安全，如有校內停車需求者，須持有當學年度有效停車證，

收費標準：汽車 600 元／一學年（限停放海堤停車場）、機車 300 元／一學年、機車 600

元／兩學年，採線上申辦；【車輛暨交通違規管理系統】（以選課帳號及密碼登入） 

二、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（EMPP）及高階管理碩士班（EMBA）：一學年 2000 元

（車輛假日可停放教學區，平日限停放海堤停車場），申請車證請洽詢各系所辦。 

三、停車證限原申請車輛依規定方式張貼使用，車輛停放請依本校車輛管理要點及其施行細

則，違者將逕行取締。【校安防護組-法令規章網頁】 

四、未張貼本校當學年度有效停車證之車輛，機車限停放來賓停車場（不收費），汽車限停

放收費停車場（依現場公告費率收費），違者將逕行取締。 

五、如車位已滿，請將車輛停放至鄰近停車場，切勿違規占用人行道、通道、紅線與網狀線

等處【停車資訊及收費標準】。 

六、汽機車共用停車位，汽車全天可停；機車限停放時段為晚上 8時至翌日上午 7時止，其

餘時段禁止機車停放。 

七、本校校園交通工具：校園公車及「橘 1 延」公車，使用學生證一卡通可免費搭乘；校園

自行車免費借用一年，新生優先；校內設有 YouBike 租借站，請多加利用。 

總務處 

校安防護組 

分機 2381-4 
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stu_enroll/index_eng.asp
https://selcrs.nsysu.edu.tw/
https://email.nsysu.edu.tw/
https://email.nsysu.edu.tw/p/404-1049-248776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/newTwbank/StudentLogin.aspx
https://nsysusa.gitbook.io/nsysusa/administrative/fund-management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sysusa
https://vehicle.nsysu.edu.tw/
https://safety-oga.nsysu.edu.tw/p/412-1296-18172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afety-oga.nsysu.edu.tw/p/412-1296-18172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afety-oga.nsysu.edu.tw/p/412-1296-18169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afety-oga.nsysu.edu.tw/p/404-1296-223407.php?Lang=zh-tw

